
案例名稱：高雄市污水下水道推進導管作業火災事故 

工程類型 
■土木 (□橋梁 □水利 □道路運輸 □大地 ■其他 管線工程 )

□建築

工程生命週期階段 
□規劃設計 ■施工 □維護管理

項目 說明 

案例概況 
污水工作井推進作業施工造成天然氣管線氣體外洩引發火勢，致 1
人死亡 3人受傷送醫急救職災事故。 

發生問題
原因 

一、 天然氣外洩，引發火災：污水工作井推進作業因導管最前端箭
頭撞損天然氣管線，天然氣體外洩，氣體濃度達爆炸限度而引
發火勢，造成 1 名工作人員傷重不治死亡，3 名工作人員受燒
燙傷。 

二、 未實施局限空間作業防護措施：局限空間從事作業時，可能有
缺氧空氣、危害物質流入致危害勞工者，未採取連續確認氧氣、
危害物質濃度之措施。 

處理情形 

一、 本案經高雄市勞動檢查處勒令停工，負責施工之分包商負責人
及相關人員涉犯刑法第 276 條業務過失致死罪嫌起訴。 

二、 實務面建議採行之預防對策： 
(一) 局限空間從事作業時，應採取連續確認氧氣、危害物質濃度

之措施。 
(二) 作業場所有易燃液體之蒸氣、可燃性氣體或爆燃性粉塵滯

留，而有爆炸、火災之虞者，或蒸氣或氣體之濃度達爆炸下
限值之百分之三十以上時，應即刻使勞工退避至安全場所，
並停止使用煙火及其他為點火源之虞之機具，並應加強通風。

＊相關照片或圖說(引用自勞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資料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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